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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任命的基本情况 

2026 年 5 月 11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上述议案表决结果均为：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聘任王菊红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期限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自

2026 年 5 月 11 日起生效。该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不是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 

聘任张利萍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限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自

2026 年 5 月 11 日起生效。该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不是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 

聘任孔卫科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职期限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自 2026 年 5 月 11 日起生效。该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不是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二、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张利萍女士，因工作调整，自 2026 年 5 月 11 日起不再担任财务负责人。该

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离任后继续担



任董事会秘书职务，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本公司杨琳女士，因个人原因辞任，自 2026 年 1 月 31 日起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

表。该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占公司股本的 0.00%，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离任后

不再担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其它职务，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三、合规性说明及影响 

（一）人员变动的合规性说明 

上述人员变动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未导致董事会中兼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和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未导致董事会或者其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不符合相关规则或者公司章

程的规定，未导致独立董事中欠缺会计专业人士。 

 

（二）人员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聘任的人员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和条件，有利于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将

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四、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意见 

2026 年 5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审阅，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是在充分了解聘任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

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本人同意。王菊红女士和张利萍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及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

解除的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资格和能力。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审计委员会意见 

2026 年 5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经审阅，审计委员会认为，结合王菊红女士个人

履历、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情况，其具备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任职

条件和履职能力，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王菊红女士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未发现

其存在《公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审计委员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相关风险揭示 

此次聘任人员中，原财务负责人、新聘任的董事会秘书张利萍在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因信息披露不准确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河南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

警示函。因信息披露违规，受到北京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自律监管措施警示函。不存在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北京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鉴于张利萍女士曾长期在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职

务，熟悉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深厚的行业积累，对公

司未来战略规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且其在受到上述行政监管和自律监管措施后，

高度重视并针对问题进行深刻反省，积极督促公司完成前期违规事项整改。因此，聘

任张利萍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不会影响公司规范运作。 

 

七、备查文件 

（一）《新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新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

议决议》； 

（三）《新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

议》。 

 

新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13 日 



                    

附件:  

1. 王菊红女士简历 

王菊红，女，1971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

计师职称。 

曾任获嘉县饲料公司核算会计、获嘉县粮油加工厂会计、获嘉县金鹏燃气有限公

司会计主管、河南大家牧业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新乡市双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河南协力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新乡市蓝溪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2025 年 4 月加入新乡市花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主管会计。 

王菊红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 张利萍女士简历 

张利萍，女，1964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专学历。曾任获

嘉县印刷厂出纳和财务主管、获嘉县轻工机械厂财务主管、获嘉县纺织印染厂财务主管、

新乡市花溪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2017 年 7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财务负责人，其中，

2017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兼任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利萍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3. 孔卫科先生简历 

孔卫科，男，1985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居留权，经济学学

士，经济师、会计师，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和独立董事资格。曾任广发

证券渠道专员、新乡宏拓电子配件有限公司财务专员、新乡瑞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河南威猛振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5 年 11 月加入公司，任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一、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任命的基本情况
	二、 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基本情况
	三、 合规性说明及影响
	四、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意见
	五、 审计委员会意见
	六、 相关风险揭示
	七、 备查文件

